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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检察官姐姐，我们已经收

到赔款了，谢谢你们。”近日，女孩小花

（化名）给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官章旭琪打去电话。此前，小花被车

撞伤后跟保险公司起了纠纷，检察官们

帮助小花维护了合法权益。

小花是衢州的一名高中生。2022

年 9 月 11 日，17 岁的小花驾驶着电动

自行车在路上行使时，突然被一辆面

包车撞上。驾驶员黄某某向右借道通

行时，没有让正常驾驶的小花优先通

行，导致事故发生。小花被撞倒后身

上多处擦伤，经事故责任认定，黄某某

负事故全部责任。

“当时我感觉没什么事，就没去医

院。”保险公司到场后，看到小花只是

体表擦伤，便提出赔偿赔偿小花 1000

元，走简易程序结案。涉世未深的小

花当下觉得没啥大问题，就同意了保

险公司的理赔方案。没想到回家之

后，小花就开始感觉到头晕等各种不

适，住院治疗合计产生医药费用 7700

余元。

“保险公司才赔了1000元，远远不

够治疗费用。”小花父亲表示。然而，由

于事故已经结案，保险公司表示不再承

担赔偿责任。

柯城检察院检察官了解情况后对

此开展调查。小花的父亲告诉检察官，

案发时接到小花电话得知事故原委，但

因工作忙碌当时没能到场参与事故处

理。

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小花系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保险公司在事故处

理时未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且在

小花伤情未明、损失尚不确定、权益未

受保障时便做结案处理，显然有失公

平。考虑到小花系未成年人，父亲也

仅有小学文化，自身维权能力弱，检察

机关决定支持小花起诉维权，同时商

请“律师妈妈团”法律援助公益组织提

供法律援助。

最终，经柯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检察机关的支持起诉意见全被采

纳，法院判决黄某某与保险公司承担人

身损害赔偿9000余元。

未成年人被撞伤，家长没到就结案

检察院：有失公平，支持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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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想去海外干诈骗“暴富”，

结果还没出境，就被杭州边检检查人员

拦截。

近日，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接

群众来电举报称，有 4 名内地居民计划

于本月上旬出境，前往东南亚某国从事

电诈活动。

接此线索，浙江边检总站边检处召

集多岗位人员综合分析，并下发工作部

署。当日，欲动身

前往东南亚的嫌

疑人严某、李某、

方某、刘某 4 人，

在接受某航班出

境检查时落网。

经 查 ，去 年

11 月 ，上 述 4 名

嫌疑人偶然认识

了胡某，作为掮客

的胡某极力宣称，在国外赚钱很容易，

“住在宾馆或者干脆租个房子，坐在办

公桌前，每天打几个电话就能赚钱，月

入数万”。

胡某这番颇具诱惑的话，让急于赚

钱的 4 人当即决定，想跟着胡某出国

“一起干”。

去 年 12 月

底，刘某先行办理

护照，严某、李某、

方某则委托中间

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也办理了护照。

今年春节前后，中间人又为他们办理了

签证、机票等，并详细“传授”他们应对

边检检查人员时的话术。

前不久，4 人兴致勃勃抵达杭州，

欲搭乘第二日航班出境前往国外。然

而他们一露面，就被等候多时的边检人

员阻截。经审查询问，上述嫌疑人承认

了相关犯罪事实，边检部门还顺藤摸瓜

又发现3名涉电诈人员。

目前，边检部门已将涉及案件背后

的组织偷越国（边）境违法犯罪线索移

交相关部门，上述嫌疑人正接受属地公

安机关的调查。

据悉，从 2 月 6 日开放出境游到目

前，浙江各口岸边检机关已发现并拦截

十余名以旅游为名、出境拟从事跨境电

信诈骗的人员。

“梦碎”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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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年纪大了体弱多病，两个儿子

却没一个愿意赡养。大儿子说“按协议你

不归我养”，二儿子说“你不跟我住我不

养”。最近，江山一名八旬老太将两个儿子

告上了法院。

陈奶奶和范大爷一共养育了二子三

女，最大的儿子已经 60 多岁。1994 年，按

照农村习俗，夫妻二人与两个儿子签订了

一份分别赡养与分家协议，约定范大爷由

长子范老大赡养，陈奶奶由次子范老二赡

养。一直以来，范大爷都跟着老大一起生

活，陈奶奶则帮着二女儿带孩子，基本上都

跟二女儿一起生活。对此，范老二一直心

有不满。

“既然签了协议由我赡养，就应该要跟

我一起生活，一直住在女儿家算怎么回

事。之前让她回来照顾我爸她也不回来。”

为此，范老二一直和母亲心有隔阂。

2017 年 4 月范大爷去世，范老二再次

提出让母亲回自己家住，然而陈奶奶却并

不愿意，她依然想要跟着几个女儿一起生

活。为了这个事情，两人矛盾越来越深，范

老二还时常去妹妹家理论，并中断母亲的

赡养费。

2022 年以来，陈奶奶因年老多病，隔

三差五就住院。两个儿子都没给钱，陈奶

奶又不好意思让女儿付，只能自己负担医

药费。一段时间下来，积蓄所剩无几。于

是，她将两个儿子起诉到了法院，要求支

付近 5 年的赡养费及 2022 年以来的医疗

费。

法庭上，范老大认为，自己已经按照分

别赡养协议赡养了父亲，母亲应该由弟弟

赡养。范老二则辩称，只有母亲按照分别

赡养协议与自己共同生活，才应该给赡养

费。

“两个说法都不对。”法官表示，“内部

赡养协议”不是拒绝履行赡养义务的挡箭

牌，赡养父母是子女的法定义务，无论什么

理由，都不能拒绝履行。也就是说，不管陈

奶奶是跟谁同住，五个子女均有赡养的义

务。

江山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经老年

人同意，赡养人之间的确可以就履行赡养

义务签订协议，但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

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分别赡养协议

免除了单个子女对陈奶奶或范大爷一方的

赡养义务，应当认定该协议无效。此外，在

陈奶奶明确拒绝与次子同吃住的情况下，

法院为尊重老年人意愿，并结合赡养人的

经济能力、当地的经济水平等情况，判决二

子各补偿3000元赡养费、承担五分之一医

疗费，以及按每月 200 元的标准支付赡养

费的方式履行赡养义务。

通讯员 南海

不在医保报销目录中的保健品，却能通

过刷医保卡购买。嘉兴一药店店长凭借一番

“操作”，骗取国家医保统筹基金 7 万余元。

日前，经嘉兴市南湖区检察院起诉，法院一

审以诈骗罪判处药店店长姚某有期徒刑 1

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3万元。

李某因患有高血压，常到药店配一些药

物，和家附近的某药店店长姚某比较熟悉。一

次，李某发现有顾客在姚某的药店用医保卡购

买了西洋参和燕窝等高档补品。李某知道，按

规定这些属于保健品，不能使用医保卡支付，

就向姚某询问。一来二去，他弄清了其中的门

道。原来，姚某是通过药品串换的方式刷的医

保卡。比如，在刷医保卡时，医保局会要求药

店在电脑系统里列明顾客所购买的药品，此时

姚某将药品类型换成医保目录中可报销的中草

药，但实际销售的却是保健品。

就这样，李某将自己的医保卡交给姚某

操作，从姚某处购买西洋参、蛋白粉、人

参、阿胶、燕窝等。李某还帮助朋友朱某等

人，通过姚某购买各种保健品。

2022 年 1 月，医保部门发现姚某的非法

行为并将相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同年 12

月，公安机关侦查结束后将案件移送南湖区

检察院审查起诉。

“我是店长，药店的经营业绩与我的工

资奖金挂钩，所以我就这样做了。骗取的这

些医保基金，我按照经营合同可以提成。”姚

某说。

案发后，姚某向嘉兴市医保服务中心医

保基金收入专户退缴全部赃款，李某、朱某

也分别退赔全部诈骗金额。

南湖区检察院审查查明，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底，姚某在经营医保定点药店期间，

向李某、朱某等人销售人参、西洋参、蛋白

粉、燕窝等非医保报销范围内的物品，后通

过刷李某等人的医保卡虚假销售医保报销范

围内的中草药，骗取国家医保统筹基金 7 万

余元，已涉嫌诈骗罪。

案件办理中，鉴于被告人李某、朱某具

有自首情节，认罪认罚，案发后已退赔损

失，犯罪情节轻微，检察院决定对李某、朱

某不予起诉。而对被告人姚某，由于其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国家医保统筹基金，数

额较大，检察机关认为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遂提起公诉。

此外，还有几名顾客也因涉嫌诈骗被公

安立案侦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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